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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幼延長照顧專區辦理情形登載操作說明 

壹、登載前須知： 

一、延長照顧服務辦理情形登載區間： 

 

二、本專區登載流程圖： 

延長照顧服務

辦理情形登載

設定寒/暑假加托

服務日數

比對參加幼生有無

經濟需要協助情形

填報每月收入及成本

(含參加人數)

核結造冊，

報送縣市政府檢核

1.完全未辦理含/暑假加托服務者，可直接跳過此步驟。

2.首次登載時，天數均不得空白，尚無法確認113年7、8月

辦理天數，可暫填大於0之數字，後續可再修正。

3.113年1月如有辦理「寒假加托」服務者，請將天數併入2

月填寫，1月天數均填寫0。

經濟需要協助幼兒，係指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家戶年

所得30萬元以下之5足歲幼兒及其他經濟情況特殊者。

1.每月收入及成本資料請覈實填報。

2.113年1月如有辦理「寒假加托」服務者，請將1月之收入

及成本併入2月一同計算。

3.每月收入及成本數額，請於完成當月結算後再至系統登

載。

1.113年2月～6月、113年7月～8月須由幼兒園分別進行經

費造冊作業。

2.有關幼兒園造冊功能業於113年7月15日開放。

完成112學年第2學期

延長照顧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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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延長照顧服務辦理情形登載操作說明： 

一、設定寒/暑假加托服務日數 

（一）「公幼延長照顧專區」→「寒暑假服務日數設定」→「新增【112 學年度】寒暑假服務日數」。 

 

 

 

 

 

 

 

 

 

 

（二）填寫 1月、2月、7月及 8月平日延長照顧服務日數及寒暑假加托服務日數→「儲存」。 

 

 

 

 

 

 

 

 

 

 

 

 

 

 

1.填寫該月總服務日數不得超過該月總日數，例如：填寫 2月總服務日數不得超過 25日。 

2.如該月無提供服務，應填寫「0」，不可空白。 

3.倘於填報時未能確定暑假加托服務日數，得先填寫「0」，俟確定日數後再至本功能修正。 

4.未辦理寒暑假加托服務者，毋須設定寒暑假加托服務日數，可直接進入下一步驟。 

  

幼兒園自 113 年寒假起適用本要點
經費補助，爰此欄位應填寫「0」。 

113 年 1 月寒假加托服務日數請計
入 2 月寒假加托服務日數計算，爰
此欄位應填寫「0」。 

1.「天」指實際提供延長照顧服務日數，
不含週休二日及國定假日。 

2.如幼兒園 2 月 20 日開學，提供 2 月
20 日至 2 月 23 日下午 4 時以後之延
長照顧服務，則「平日延長照顧服務
日數」填報「4 日」。 

3.113 年 1 月寒假提供加托服務 6 日、
2 月寒假提供加托服務 9 日，應於 2
月「寒暑假加托服務日數」填報「15
日」，毋須重複計算寒假課後延長照
顧服務之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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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對參加幼生有無經濟需要協助情形： 
（一）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園所資料維護與查詢」→「幼生低收中低收身分查調」→「挑選欲

申請查調小朋友」。（如本學期已完成身分查調，則毋須重複本步驟） 

 

 

 

 

 

 

 

 

 

 

 

 

 

 

 

 

（二）家戶年所得 30萬元以下之 5足歲幼兒： 

※有關比對參加延長照顧 5 歲幼兒有家戶所得 30 萬以下情形，將另行建置查詢功能，於新功能

完成前，請暫使用以下功能路徑進行查詢： 

1.「公共化延長照顧補助專區」→「辦理時段設定」→「新增辦理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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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時段別設定「112學年度第 2學期」→設定及填寫「辦理型態」、「辦理日」、「放學後實施時間」、

「補助總金額」、「鐘點費」等資訊→「儲存」。 

 

 

 

 

 

 

 

 

 

3.「清冊請領維護」→「新增延長照顧申請清冊」。 

 

 

 

 

 

 

 

 

 

 

 

 

 

4.申請時段設定「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統自動產出低收、中低收入戶、家戶年所得 30 萬

元以下之 5足歲幼兒身分別。 

 

 

 

 

 

 

 

 

  

  1.查調後可點選「儲存」，以利後續查詢；但毋須點選「儲存後送出申請」。 
2.至身分別查詢過程有異義時，請幼兒園提供相關佐證資料，由地方政府釐明及審核。 

此功能僅為幼兒身分別查
調，所填資訊不涉及經費補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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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填報每月收入及成本(含參加人數)： 

（一）「公幼延長照顧專區」→「每月收入及成本填報」→「新增每月收入及成本」。 

 

 

 

 

 

 

 

 

 

（二）每月收入及成本填報新增填寫（平日延長照顧服務月份）： 

 

 

 

 

 

 

 

 

 

 

 

1.輸入年月，並逐月填寫，例如：先填寫 2024/02之收入及成本資訊並儲存後，再填寫 2024/03之收

入及成本資訊。 

2.所填人數應為採每月參加及採部分日數參加者，不包含臨時參加之人數，輸入一般生、經濟弱勢幼

生參與人數，應按 3 歲以上及 2 歲專班（含 2-5 歲混齡班）人數分別填寫，請勿重複計算；

此欄位計有 4格數字，其總和即為該月參加總人數。 

  且總參與人數不可大於核准總人數。 

3.輸入參與人數後，系統會依人數級距自動帶出行政費數額。招收人數每增加 30 人，平日延長照顧

服務再增加補助 1,500元，並以此類推，如下表所示。 

數額 
人數級距 平日延長照顧服務行政費(每月) 

1人～30人 7,500元 

31人～60人 9,000元 

61人～90人 10,500元 

91人～120人 12,000元 

左列 4 格人數加
總，即為該月參
加總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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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輸入家長繳費總收入＝按月參加收費＋部分日數參加收費＋臨時參加收費。 

5.填寫支付內部及外聘人力鐘點費總時數(含內外聘課照人力)，系統會依所填總時數自動核算課照人

力（每小時乘以 400元）及特教助理人員（每小時乘以 183元）鐘點費數額。 

6.點擊「儲存」。 

（三）每月收入及成本填報新增填寫（包含平日延長照顧服務、寒暑假加托服務及寒暑假課後延長照

顧服務之月份）： 

 

 

 

 

 

 

 

 

 

 

 

 

 

 

 

 

 

 

 

 

1.輸入年月，並逐月填寫，例如：先填寫 2024/02之收入及成本資訊並儲存後，再填寫 2024/03之收

入及成本資訊。 

2.所填人數應為採每月參加及採部分日數參加者，不包含臨時參加之人數，輸入一般生、經濟弱勢幼

生參與人數，應按 3歲以上及 2歲專班（含 2-5歲混齡班）人數分別填寫，總參與人數不可大於核

准總人數。 

3.輸入參與人數後，系統會依人數級距自動帶出行政費數額。招收人數每增加 30 人，寒假加托服務

再增加補助 1,500元，暑假加托服務再增加補助 3,000元，並以此類推，如下表所示。 

  

113年 1月份寒假加托服務
之參與人數、家長繳費收
入、臨時參加人數及日數，
計入 2 月份欄位登載；其行
政費則與 2 月行政費併同
支應，不另補助。 

左列 4 格人數加
總，即為該月參
加總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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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額 
人數級距 寒假加托服務行政費(每月) 暑假加托服務行政費(每月) 

1人～30人 7,500元 15,000元 

31人～60人 9,000元 18,000元 

61人～90人 10,500元 21,000元 

91人～120人 12,000元 24,000元 

4.輸入家長繳費總收入＝按月參加收費＋部分日數參加收費＋臨時參加收費。 

5.輸入寒暑假加托臨時參加人數及到園日數總計。例如：倘 3位幼兒當月臨時參加寒假或暑假加托服

務，A幼兒參加 3日、B幼兒參加 5日、C幼兒參加 1日，則填寫臨時人數為 3人，到園日數總計

為 9日（3日＋5日＋1日）。 

 

 

 

 

 

 

 

 

 

 

 

6.填寫支付內部及外聘人力鐘點費總時數(含內外聘課照人力)，系統會依所填總時數自動核算課照人

力（每小時乘以 400元）及特教助理人員（每小時乘以 183元）鐘點費數額。 

7.填寫寒暑假期間，外聘課照人力及特教助理人員人數、勞保費、勞退及健保費數額。平日延長照顧

服務期間，外聘課照人力及特教助理人員之勞保費、勞退及健保費請由行政費支應。 

8.點擊「儲存」。 

  

1月份寒假加托服務之鐘點
費時數及外聘人力勞健保
費用，計入 2 月份欄位登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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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延長照顧服務經費期末清冊： 

（一）「公幼延長照顧專區」→「延長照顧服務經費期末清冊」→「新增延長照顧服務經費期末清冊」。 

 

（二）檢視各月及所有欄位數據之正確性，確認無誤始得點選儲存送出，清冊送出後則無法再修改每

月收入及成本。 

 

1.每月成本＝支付內部及外聘人力鐘點費總時數＋寒暑假外聘人力勞健保費用。 

2.餐點費係依全國幼兒園幼生管理系統各園登載之午餐費及點心費核算數額，並按參與延長照顧

服務之幼兒人數計算經費，由系統自動帶出，毋須另外計算。  

請務必逐一檢視所有欄位數字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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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送出清冊後，點選「列印」印出紙本清冊並逐級核章後，依各地方政府所定期限併同報送經核

章之紙本清冊，俾利辦理經費核結。 

 

 


